附件2

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重点攻坚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重点路段隐患排查治理。对2025年事故亡人数多、百公里死亡率高的G109国道云州路段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全面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全面净化路侧安全净区，全面改善安全行车视线。落实公安部2026年公路安全隐患突出点段治理重点攻坚任务，把县乡村道突出隐患同步纳入排查治理范围。在重点路段强化对沿线乡村及群众的交通安全日常管理和教育，严密防范沿线群众出行风险，筑牢重点路段安全防线。
	区交通局、公路段、交管大队及其他相关单位
	2026年11月底前
	

	2
	
	重点运输企业隐患整改。深入辖区重点运输企业开展隐患整改，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督促健全完善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深化道路运输企业风险“画像”机制，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要共享重点车辆违法、事故、驾驶人资质等关键数据，联合开展“两客一危一重”重点领域执法监督，联合约谈高风险企业，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区交通局、交管大队
	2026年11月底前
	

	3
	交通安全源头强基
	稳步推进机动车驾驶人组织化管理。依托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建立“职能部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推动基层组织网格员、治保员、保险员等参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推动各级各有关部门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责任以及各基层组织源头治理责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交管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
	2026年11月底前
	

	4
	
	开展“两客一危一重”靶向治理。严格落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制度，加强烟花爆竹运输环节安全监管，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积极宣贯新实施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抓好跨部门、跨地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运行安全监管协作配合，加强寄递领域安全防范和排查整治，构建风险分级分类模型，加强针对性监督检查，全面有效防控危化品运输安全风险。督促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按要求向购买者提供符合条件的“一书一签”。加强“两客一危”车辆赋码管理，对“红码”“黄码”车辆及企业实施差异化管控。推广应用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加强包车客运跨区域协同监管。推进治超“一张网”工程，部署开展治超非现场检测，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货运源头以及国省干线、跨市、县通道等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百吨王”专项整治。
	区治超联席会议办公室、区交通局、区应急管理局、交管大队、区邮政公司
	2026年11月底前
	

	5
	
	强化重点车辆监管科技赋能。完成12吨以上重载货车与“两客一危”车辆智能视频终端安装工作。严格社会化动态监控服务商监管，严禁擅自调整报警阈值，对故意篡改、破坏监控设备数据的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结合道路风险特征，探索推动分级、分段限速的动态报警技术应用，提升风险干预的精准性。
	区交通局
	2026年11月底前
	

	6
	
	加强车辆安全监管。开展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以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为刚性依据，深化全链条隐患整治，严查违规生产和销售超标车、非法改装提速及不合格配件等行为。整治未取得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的老年代步车、三轮电动车违规生产、销售问题，压实企业经营主体责任，从源头遏制违规车辆交通安全风险。
	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工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6年12月底前
	

	7
	交通安全源头强基
	推进农村交通安全分级分类管理。根据2025年农村交通安全风险态势，组织对全区行政村进行新一轮风险评估，评估情况通报乡（镇）政府，对高风险村提出防范治理建议。推动相关乡（镇）政府落实属地责任，组织村委会及有关部门抓好高风险村交通安全治理。
	各乡镇人民政府、交管大队
	2026年11月底前
	

	8
	
	规范农机牌证管理服务。严格执行法定程序，规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检验及驾驶证核发工作。对标机构改革要求，厘清部门职责边界，理顺工作流程，确保业务无缝衔接、责任到人。加大农机安全监管执法力度，持续深化“送检、送考、登记”三下乡便民服务，从源头上严防无牌无证、脱检漏检等风险隐患。建立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集中开展一次联合行动，着力破解部分地方农机手办证难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区行政审批局
	2026年11月底前
	

	9
	提升道路本质安全水平
	推进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要持续加强养护管理，完成灾毁修复和灾害防治工程。加快推进急弯陡坡、平交路口等重点路段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危险路段安全精细化提升工程。农村公路要及时完善交安设施，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综合治理“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等影响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
	区公路段、区交通局、交管大队
	2026年11月底前
	

	10
	提升道路本质安全水平
	加强城市道路精细化治理。强化路口视距保障，重点清理路口转角及中央隔离带绿植，及时修剪遮挡信号灯、标志牌及影响行车视距的灌木，确保行车视野通透。强化城市快速路安全防控，针对行人违法横穿问题，全面排查隔离设施缺口，增设物理隔离护栏，优化出入口管理，完善警示提示设施与视频监控设备。强化非机动车隐患治理，重点整治机非混行隐患，加装隔离护栏，完善行人过街设施及信号配时，在事故多发路段增设减速带和警示灯。
	区住建局、交管大队、区财政局、区城管执法大队


	2026年11月底前
	

	11
	
	推动保险机构参与隐患治理。推动保险公司落实“风险减量”政策，投入经费和力量，积极参与隐患排查治理，开展风险数据联合分析，从保险出险和理赔数据中发现事故多发点段和高风险企业，发挥“安责险”事故预防作用。
	金融监管支局、交管大队、区交通局
	2026年11月底前
	

	12
	净化路面通行秩序
	强化易肇事致祸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紧盯关键节点，分阶段组织具有季节性特点的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针对性整治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农村“两违”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依托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持续提升易肇事致祸交通违法精准管控效能，以“控距、治疲、靠右”三项治理为抓手，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交通秩序管理水平。
	交管大队
	2026年12月底前
	

	13
	
	加强公路行车速度管控。2026年4月底前国省道至少启用2段区间测速。
	交管大队
	2026年12月底前
	

	14
	净化路面通行秩序
	加强重型货车疲劳驾驶联合整治。遵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行业标准实施，加强和规范重型货车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违法行为治理，建立健全动态监控数据共享机制，严格规范违法查处流程，强化问题突出企业车辆拦查教育，严厉打击篡改动态监控数据违法行为。
	交管大队、区交通局
	2026年12月底前
	

	15
	提升交通安全素质
	加强针对性宣传教育。制定“一老一少”交通安全文明素养三年提升计划。深化学生交通安全提升行动，指导学校结合教学安排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深化“五进”宣传活动，通过制作群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微视频等形式，助牢全民安全思想防线。推动文艺单位、旅行社、旅游景区将交通安全常识融入旅游宣传内容。贯彻落实省安委办《关于带头规范使用“一盔一带”的倡议书》，提升“一盔一带”使用率。
	区委宣传部、交管大队、区交通局、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融媒体中心
	2026年11月底前
	

	16
	提升交通事故事后处置效能
	提升交通事故伤员救治水平。完善交通事故医疗应急专家库，推动建立严重交通事故伤员救治远程指导、现场救治机制。指导医疗机构规范事故伤员检伤分类，强化事故现场检伤的准确性、时效性，规范院前院内交接工作，进一步畅通交通事故重伤员“预担保、快抢救、后付费”无差别急救绿色通道，完善院内事故伤员救治流程，建立危重伤员伤情变化和救治进展通报机制，提升接转途中及院内伤员救治质量。
	区卫体局
	2026年12月底前
	

	17
	
	扩大交通事故伤员救助范围。打破原有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保障局限，建立“公安+医保+民政”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有序纳入事故伤员救治保障体系，同步衔接民政临时救助政策，全面拓宽交通事故伤员救治保障覆盖范围，切实减少伤员及其家庭救治负担。
	公安分局、区卫体局、区民政局、区医保局
	2026年12月底前
	





